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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富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7,5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5.13%，涉及自愿限

售股东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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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实

际控

制人

或其

一致

行动

人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的

亲

属，

如

是，

说明

亲属

关系

* 

是否

为公

开发

行前

直接

持有

10%以

上股

份的

股东* 

是否

为公

开发

行前

未直

接持

有但

可实

际支

配 10%

以上

股份

表决

权的

相关

主体*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

职情况 

截止 2025

年 12月 10

日持股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前已

处于限售

登记状态

的股票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限

售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自愿限售期间 

本次

限售

后该

股东

所持

的无

限售

条件

股份

数量 

1 陆群 是 实际

控制

人 

是 否 董事长 28,350,000 21,262,500 7,087,500 23.63% 自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10

日）次日起至公司完成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或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0 



公告编号：2025-045 

挂牌公司已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2 深 圳 市 百

十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是 一致

行动

人 

否 否 不适用 1,350,000 900,000 450,000 1.5% 自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10

日）次日起至公司完成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或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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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1、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4.2 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以及上市前直接持有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

际支配 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持有或控制的本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前的股份，自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前

款所称亲属，是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 

2、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4.3 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按照《公司法》规定，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3、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

第 1 号--申报与审核》第十三条规定：“本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

在册股东属于《上市规则》2.4.2 和 2.4.3 规定的限售主体的，应当按照挂牌公司股票限

售及解除限售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发行人披

露自愿限售公告，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股

票，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终

止的，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售。” 

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 号--筹备发行上

市》第二十二条规定：“挂牌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上市前直接持有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配

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自愿限售主体，

应当在审议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次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挂

牌公司披露自愿限售公告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办理股份限售。自愿限售应当按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办理。前款所

称“亲属”是指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

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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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法规，陆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深圳市百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2 名股东申请将其所持有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自愿限售。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00,000 1%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28,350,000 94.5%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1,350,000 4.5% 

4、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9,700,000 99% 

总股本 30,000,000 1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登记。 

 

 

深圳市裕富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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